
济 宁 学 院 教 务 处
教字〔2020〕 19 号

关于编制 2019～2020 学年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的通知

各系（院）：
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编制发布<本科教学质量报告><专

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>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函〔2020〕13 号）精神

及教育厅和学校工作安排，学校将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的

编写发布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写任务

报告的引言、结语部分由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编写。

各系（院）需完成“各专业人才培养状况”的编写工作，这里的

“各专业”指 2020 年度有毕业生的所有本、专科专业。编写的

内容详见附件 1 样例。

二、编写要求

（一）编制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,是对各专业人才培养工

作的全面审视、客观分析和系统总结，是推动专业评估工作的重

要基础。各系（院）要在充分调研分析和总结提炼的基础上，认



真撰写完成，系（院）负责人严把质量关。报告将向社会公开发

布。省教育厅将监督检查报告编制情况，对未按要求编制发布的

单位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报告中的各项数据统计时限要求与教育部教学基本状

态数据库中的数据统计一致，即教学数据按照 2019～2020 学年

度计算，具体时限为：2019.09.01～2020.08.31；财务、图书和

科研数据按照自然年度计算，具体时限为：2019.01.01～

2019.12.31；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

指标按数据采集年度——2020 年的 9月 15日产生的指标数据进

行统计。

（三）报告的表述应与学校的办学定位相一致。专业实践教

学学分数、教育实习的时长等实践教学安排，也必须符合人才培

养方案的要求。

（四）报告应尽可能编入各专业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案

例。报告可采用文字、图表相结合的形式，直观、全面反映专业

人才的培养状况。

三、报告提交

各系（院）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形成初稿,经系（院）主

任（院长）审核后发送电子版到教务处邮箱。本、专科专业需在

专业名称上予以标明。

联系人：张邦伟 武泉林

附件 1：济宁学院 2019—2020 学年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编



制参考样例

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

2020 年 10 月 22 日



附件 1：

济宁学院2019～2020学年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

专业一：***专业

一、培养目标与规格

………

二、培养能力（专业基本情况、在校生规模、课程体系、创新创业教育等）

………

（注意：本部分中“课程体系”部分的撰写，要用文字描述的形式把课程设置内涵进

行提炼概括，而不是复制黏贴三个表格）

三、培养条件（教学经费投入、教学设备、教师队伍建设、实习基地、现代教学技术

应用等）

………

四、培养机制与特色（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、合作办学、教学管理等）

………

五、培养质量（毕业生就业率、就业专业对口率、毕业生发展情况、就业单位满意率、

社会对专业的评价、学生就读该专业的意愿等）

………

六、毕业生就业创业（创业情况、采取的措施、典型案例等）

………

七、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分析及专业发展趋势分析

………

八、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对策措施

………


